
 1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都市再發展政策中主要參與者的差別目標與專業觀點之探討 

計畫編號：NSC 92-2415-H-006-012-sss 
執行期限：92 年 8 月 1 日至 93 年 7 月 31 日 

主持人：謝宏昌  執行機構及單位：國立成功大學都市計劃研究所 

 
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和深度訪談方式，

針對高雄市都市更新業務單位九職等以上

官員、建築投資公會資深成員、都市更新

計畫審議委員、和參與過高雄市都市計畫

的大型工程顧問公司等都市計畫專業主要

人員進行研究。研究內容包括：對於都市

再發展願景的態度、公部門土地和財務涉

入規模、私部門土地和財務涉入規模、開

發土地面積的大小、開發空間的量體大

小、預期收支平衡的最短年限、可以獲致

的公共利益規模、以及開發的經濟規模

等。結果發現，產官學對於都市再發展的

目標態度其實頗趨一致，惟建商有略朝經

濟目標考量。在對於都市更新目標方面，

產官學都傾向認定是官方職責，特別是在

調整土地使用機能方面；而公部門的作為

與公權力施使特別被強調。 

經由對於高雄市建商的開發習性作一

側寫觀察，我們發現它習慣以小成本、短

期獲利、小規模（100 戶以下，2500 平方

米以內面積）的住宅開發案為主；與其它

同業或政府合作開發的經驗不多。至於投

資回收期程，多數建商多以三年內為限，

似與都市更新的開發實務經驗不符。 

這些發現顯示，目前在都市更新條例

所列舉之獎勵措施與開發機制之設立規定

其實與現實開發商專業觀點和開發習性有

相當大差距。 
 

關鍵詞：都市再發展﹔都市更新﹔空間專

業；土地開發。 

 

Abstract 
 
    We posit that urban renewal policies in 
Taiwan has long been influenced by the 
habitus of the key decision-makers in the 
name of planning professionalism, therefore, 

the cont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programs. 
were dictated. From this vantage point, we 
assume that a project site is a contested place 
that invites different discourses of how it 
should be developed, which usually get the 
public officials, developers, financiers, 
property owners, rentiers, resident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in debates.  

In order to decipher the different visions 
of a good urban regeneration policy imagined 
by the public and private developers, we used 
questionnaire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survey the middle-ranked city official, the 
developers, and the planners in Kaohsiung. 
Using variables such as attitudinal scale of 
pro-growth development, critical masses of 
public assets, financial subsidies, provisions 
of public goods, and the expected time of 
revenue, rates of internal return, and the 
willingness to invest reported by both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we get three sets of 
profiles in terms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s by 
the public, the private, and the academic 
planners.. 

In sum, we find that the developmental 
attitudes among public officials, scholars, 
and developers are almost the same, with the 
developers having some inclination toward 
private gains. We also find that developers in 
Kaohsiung tend to develop mainly 
small-scale (less than 100 units) residential 
projects with medium capital investment 
(less than 30 million NT dollars) and 
short-termed return (shorter than two years) 
in plan. Furthermore, they tend to rely on the 
local state to provide infrastructure and to 
renew the deteriorated areas. The private 
sector do not have the experiences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public, and they do not 
intend to do so in the near future. These 
findings contradict the goals and objectives 
set in the Urban Renewal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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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都市更新條例」自民國 87 年公布實

施至今已近六年；其中，除台北市因已於

70 十年代先有制度化作法外，台灣地區其

它城市的都市更新政策仍都處於綱要計畫

制定完竣階段，未見實質開發計畫落實。

探究其原因，固然與台灣地區長期制度化

的地區發展權屬於政府轄區而財產處分權

屬民間自有有關；然而這樣的現象也和空

間規劃專業（包括產官學）的習性不無關

連。 

我們認為都市再發展政策的形成受到

都市計畫官員、開發投資商和專業規劃人

員所界定的目標和規劃習性影響最大，而

政策目標及內容則再影響實質開發計畫。

一般說來，在全球化經濟轉型致使若干地

區失去原有經濟產業以及政府財政日益窘

困的趨勢下，產官雙方在都市再發展政策

的策略考量會傾向以經濟成長為主，尤其

是土地和不動產增值的考量。至於專業規

劃人員則仍以「計劃範圍」的內容和空間

形式的考量為重，公共利益則在這個空間

形式範圍內以公共設施的配置出現。以上

兩種觀點經常未能結合，致使都市再發展

（或，更新）計畫便因而停留在計畫階段，

不能執行。 

都市更新，按其字義解釋，可說是在

追求都市經濟的成長和地區生活品質的改

善。其所涉及目標自是公共財的提供和集

體生活的完善，應屬規範式的(normative)
政策。然而，更新實施地區的空間因為牽

涉到政府治理調控管轄、開發投資商利

益、地主財產處分權利和一般市民利益，

甚至於美學、文化資產保存和生態學的討

論，自然是一個多方宣稱想法與競逐角力

的場所，實施不易（請參考 Boyer, 2001；
Fainstein, 2001；Molotch, 1999）。大抵說

來，官方必以公共利益為名，而民間則以

財富累積為主；然而在現今諸多城市面臨

產業外移和中央政府補助短缺的窘境，都

市更新政策必然以「都市再發展」(urban 
regeneration)為名，以振興地方經濟為由

（即所謂的 boosterism）而不會一味的以掃

除貧窮和振衰起蔽(slum clearance)為目標

（請參考 Fainstein, 2001；Jonas and Wilson 
eds., 1999；Roberts and Skyes eds., 2000）。 

然而考諸「都市更新條例」第六條，

明確指出有六款環境不佳或建物窳陋情狀

地區，地方政府得優先劃定為更新地區；

而由本人在近三年內擔任高雄市與台中市

都市更新審議委員以及評審台南市的都市

更新計畫之親身體驗來看，「振衰起蔽」

確實是目前各主要都市的更新計畫重點。

而各城市又以這些原則來擬定所謂的「都

市更新綱要計畫」（儼然是全市的主要計

畫），下分「都市更新地區計畫」（類似

細部計畫），而都市更新地區內再劃出更

新單元，另提「都市更新事業計畫」交由

審議委員審查之。由本人三年來的經驗看

來，只見各政府機關提出「都市更新綱要

計畫」和「都市更新地區計畫」無數，儼

然像是另外一套都市計畫，但更新事業計

畫只見一件，而且是為促進重建九二一震

災倒塌的一棟集合住宅的協議合建所作獎

勵計畫，未見任何外部公共效益提供。由

此看來，「都市更新條例」恍如虛設，並

未誘發民間資本投資更新事業，也未見對

地區再發展有實質幫助。 

我們認為都市再發展政策的形成受到

都市計畫官員、開發投資商和專業規劃人

員所界定的目標和規劃習性影響最大（請

參考：Boyer, 2000；Fainstein, 1999；Freidson, 
2001；Healey , 2000；Lotman and Nevin, 
1996），而政策目標及內容則再影響實質

開發計畫。一般說來，在全球化經濟轉型

致使若干地區失去原有經濟產業以及政府

財政日益窘困的趨勢下，產官雙方在都市

再發展政策的策略考量會傾向以經濟成長

為主，尤其是土地和不動產增值的考量；

因此，再發展計畫的「經濟規模」至關重

要（請比較：Block, 1990；Garreau, 1991；
Koolhaas and Whiting, 1999）。至於專業規

劃人員因受官方「計劃範圍」與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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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則集中在土地使用內容和空間形式

的考量（請比較：Blau et.al, 1983；Edwards, 
1997；Ellin 1996；Larson, 1993）。以上兩

種觀點經常未能結合，而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所謂的「習性」(habitus)和 Howard 
Becker 的「慣性」(inertia)所指出的不同專

業實踐中的目標界定與規劃傾向，造成都

市再發展政策的多面向顯而易見（請比

較：Cochrane, 2000；Gottdiener, 1985；
Healey, 1999）。 

本研究認為地區發展計畫有其地方涵

構參數(contextual parameters)，應以「關鍵

量」(critical mass)為出發，不宜先以常用的

國外開發機制（例如權利變換、土地信託、

容積轉移等）來思考，才能符合地方發展

需要。另外，在國外的研究案例中也多指

出地區開發商不願採用或配合這些所謂

「開發機制」的現實理由（請參考 Ball, Le 
Ny, and Maginn, 2003、Guy, Henneberry, 
and Rowley, 2002 、 Imrie and Thomas, 
1993、Levy, 1990、Raco, Turok, and Kintrea, 
2003） 

我們認為欲有效達成都市再發展（更

新）目標並完成實質開發計畫，必須瞭解

地區主要政策參與者的差別目標與專業觀

點，特別是她（他）們對於習慣的實務經

驗之依賴與對於新生政策問題的解答，才

能夠研擬出有效得都市更新（再發展）政

策、相關法規與獎勵參與措施。 

職是，我們以問卷調查和深度訪談方

式，針對高雄市都市更新業務單位九職等

以上官員、建築投資公會資深成員、都市

更新計畫審議委員、和參與過高雄市都市

計畫的大型工程顧問公司等都市計畫專業

主要人員進行研究。研究內容包括：對於

都市再發展願景的態度、公部門土地和財

務涉入規模、私部門土地和財務涉入規

模、開發土地面積的大小、土地使用的組

合、開發空間的量體大小、都市設計規範

及運用、預期收支平衡的最短年限、可以

獲致的公共利益規模、以及開發的經濟規

模等。希冀藉由本研究對於台灣地區第二

大都市的調查研究發現，可以提供台灣地

區其他都市更新政策和事業計畫依循的線

索。 

 
三、研究發現與討論 
 
主要研究發現： 
    （一）本研究首先製定一項二十題問

項所構成的「都市再發展態度量表」，針

對高雄市都市更新業務單位九職等以上官

員、建築投資公會成員、都市更新計畫審

議委員、和參與過高雄市都市計畫的大型

工程顧問公司等都市計畫專業主要人員進

行調查。量表以 Likert 加總方式呈現兩極，

分數愈低者表示對於都市公共財的提供較

重視，較高者則是傾向支持再發展政策以

提昇房地產價格為主；經比較受訪者得分

極距與中位數發現：建商對於公共財提供

的意願最低、其次為學者專家、官員最高；

而對於活絡地方房地產的態度方面，學者

專家與建商的態度類似，官員則有一名最

高。但經比較中位數分數看來，三種受訪

者對於都市再發展政策的觀點沒有現著差

異。 
（二）另就學者專家和官員的個人背

景資料與其再發展態度來作比較，我們發

現，學者專家的專業背景與其再發展態度

無顯著關聯；至於官員方面，有都市計畫、

土木、營建的背景者較傾向提昇房地產考

量，其餘則否；對於公共財的提供則以具

都市計畫背景者為主。 
（三）有關建商對於都市再發展的專

業觀點，經由問卷調查與深度訪談研究，

約可歸納如以下：1.絕大多數高雄市建商習

以純住宅開發案為主要工作，除少數上市

公司與資本額超過三億者，不做商用不動

產開發；2.即便是有涉及住商混合開發案

者，也多以一樓店舖二樓以上住宅的組合

推案於商業區，無純粹商用不動產案推

出；3.在專業推案的習性方面，小資本公司

習以 100 戶以下、每戶約 40 坪的方式塑造

產品，大資本公司則以 200 戶以內、每戶

約 40 坪的方式推案（以上皆在 p<.005 的

統計水準顯著），是以兩者所需開發的「關

鍵量體」土地面積均未超過高雄市都市更

新政策所規定的最少 2,500 平方米；在回收

期方面，多數建商皆想在兩年內回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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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預期回收期也未超過四年。 
（四）而這種建商的專業的習性更可

由多重對映分析 (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的「同質性分析」(homogeneous 
analysis)研究發現看出（請參閱下圖） 
        λ2=.257 
        │ 
        │ 
        │ 
        │ 
        │ ＊住商混合 
        │ 
        │ 
兩年回收＃ │ 
100 戶以下□│          ○三億以上 
－－－－(0,0)－－－－－－－－－λ1=.454 
三億以下○ │       □100 戶以上 
  住宅＊  │         ＃三年以上回收 
        │ 
        │ 
        │ 
        │                 N=62 
圖一：建商在產品、規模、資本和預期回

收四變數的同質性分析結果 
 
    由圖一看出，71.1%的建商推案習性可

以由產品、規模、資本和回收期四個變數

整理出，其中，產品類型自成一個向度（向

度二），其餘三個變數貢獻至第一向度；

若以變數分類的座落來看，小資本、短回

收期、小規模住宅是最明顯的一個習性集

團；但住商混合式產品的推案考量則與資

本額、規模和回收期無明顯的性質關聯。 
 
討論： 
    （一）就都市再發展政策宜以提供公

共財或提升房地產價格這個兩極的態度來

看，開發商對於公共財提供較有保留立

場，然而他們對於推案區位選擇的第一考

量卻是公共設施較充足處；是以比較學者

專家、官員和開發商的態度結果並無二

致。但是，年資較淺的都市計畫官員較傾

向公共財提供而資深官員則較傾向地價提

昇；學者專家的態度則僅有經濟學專業背

景者傾向地價提昇。 
    （二）就建商的推案習性來看，普遍

以推小資本額、純住宅案和短期回收為

主；是以他們對於提昇房地價的態度並未

與其參與都市再發展的動作一致，反而希

望政府多提供公共設施來協助其短期獲

利。 
    （三）年資較高都計和營建工程部門

官員較容易對都市政策能否提昇房地價有

所期望，但對於開發商的參與意願與機制

並無創新式想像，多執著於空間機能必須

調整這個看法。至於學者專家對於都市再

發展政策的參與者意願和習性並無現實的

看法，至少，比地方官員不實際。 

    （四）倘若這個研究發現足以代表高

雄市目前的都市再發展與開發實務的現

況，或更進一步的普遍反映出台灣地區的

都市發展實務，目前的都市更新政策恐怕

不能達到太多導引更多民間業者參與的效

果，而讓地方政府必須執行自己決定的政

策。如此一來，目前都市更新條例所列的

許多獎勵措施多屬虛設。 

 
四、自我評估 
 

    關於都市政策的主要行動者之研究，

一如我們在已知的中文文獻時發現，幾乎

缺乏。是以，本研究乃以學者專家、地方

中級官員和開發商三類為主去探討。另由

國外都市政治經濟學研究發現，不同城市

的政策決策與執行常會有地區差異；因此

本研究以高雄市為案例地區。然而，即便

是研究前已對研究都市具有相當程度的瞭

解，研究進行時仍然遭遇到相當多困難。

一是開發商與官員對於業務機密的保留，

另一則是因為與研究者熟稔而不願意透漏

更多資訊。這點在問卷回收部分尤其明

顯。這些問卷回收狀況造成樣本數不多的

結果，致使大部分統計分析方法未能有效

使用。 

    此外，由於我們對於建商的實務仍然

欠缺熟悉（例如他們的習性以短期高利的

住宅案為主），造成某些理論問項與實際

有所落差；乃轉以不完全依研究計畫地作

彈性資料收集（例如，後來大量依賴深度

訪談方法蒐集與驗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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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卻上述資料蒐集的問題外，我們對

於研究發現的討論也因為缺乏若干相關的

理論而必須保留。 

    但是，我們仍然堅信這方面的研究應

該需要有更多的投入，以累積國內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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